已购登记备案商品房注销管理办法

1、 企业出具注销申请；

2、 注销申请人（原购房人）需提供以下材料并亲自到市场科签字同意解除合同：
（1）身份证；

(2) 婚姻存续期间内购房的需夫妻双方到场，并携带结婚证或户口簿等婚姻证明材料；

(3)其它证明文件。

3、 提交原所签合同全部原本；

4、 自解除之日起该套房屋在网上公示三个工作日，同时将该房屋设为不可售状态；

5、 市场科应做好购房申请记录；

6、 公示期内无人登记购买的，开发企业可提出待售申请，市场科将该房屋转为可售状态；

7、 公示期内仅一人登记购买的，房屋转为可售状态，同时开发企业与申购人一同到市场科网签合同办理备案登记；

8、 公示期内有多人登记购买的，到公证处采用抽号方式决定购买人。
